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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警政署 

家庭暴力被害人安全計畫書 

當我與施虐者還居住在一起時 

1.我可以將我的處境告訴我的家人，同事、老闆、朋友，我覺得我可以信任誰：             

2.我將訂一個「暗號」，當我需要幫助時，我可以打電話給親人、朋友，用暗號讓他們知道我

需要幫助，我的暗號是：         

3.當我意識到爭吵即將發生時， 我會設法到家中比較安全的地方，我會盡量靠近出口、電話，

我也會讓我的施虐者認為我已經讓步，設法讓他也冷靜下來，因為在時機未到之前，我得

保護我自己的安全。 

4.當我覺得將要發生暴力時，我可以趕快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，如在辦公室時：       ，

在家時：       ，在公共場所時：                 

5.我會告訴較年長的子女，如果遇到緊急狀況，設法保護自己的安全，向外求助、不要和施

虐者有正面衝突。我會教導我的子女如何打電話報警，我會確定他們知道家中的正確地址、

電話。 

6.我會告訴子女一個暗號(例如：見到某個窗簾拉下)，看到暗號就不要進入家裡，應立即打

電話求助。 

7.我應將一些錢、證件等重要物件放在家中一個安全的地方：           ，在緊急時我可以

立即帶著這些必須的物品離開。  

8.我可以將這些證件、換洗衣物、孩子的用品等東西放在      或     ，必要時他們可以代

為保管送來給我。 

當我已經決定離開施虐者時 

9.如果我已經決定離開，我要記得：身分證、健保卡、駕照、提款卡、信用卡、銀行存摺、

印章、支票簿、錢、聯絡電話簿、戶籍謄本、驗傷單、行動電話。 

10.我知道離家最近的警察局在：      ，醫院在：         

11.我知道我有權到警察局、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去請求協助聲請保護令，我也可以直接到法院  

   去聲請。(家暴事件服務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) 

當我已經離開施虐者時 

12.當我必須與加害人談話時，我可以：          

13.當我與加害人通電話時，我可以：隱藏電話號碼（手機設定不顯示號碼） 

14.我可以利用電話答錄機或請家人、同事、老闆、朋友幫我過濾電話和訪客，我有權不接受

騷擾電話。在家裡時我請誰：長輩、或裝答錄機，在辦公室時我請誰：總機、鄰坐同事 

15.我可以隨時變更我的電話號碼，我可以隨時請下列的人幫助我，並且要求他們當發現我的

加害人再度騷擾、侵害我時，幫我打電話給警察：110、管區派出所、少年隊 朋友：阿花 

親戚：姐姐○○ 同事：阿美 輔導員：社工○○ 庇護中心：修女○○ 其他：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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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當我下班時，我可以：繞道而行、跟著人群走  

17.當走路或開車時發生問題，我可以：大聲求救或叫失火了 

18.我可以參加被虐婦女支持團體，例如現代婦女基金會、婦女新知、晚晴協會 

19.當我情緒低落、甚至想傷害自己時，我可以和社工、生命線、張老師談，電話號碼是：○

○○○○○、○○○○○○、○○○○○○ 

當保護令核發後 

20.保護令核發時，我應該隨身攜帶一張保護令，並留一張影印本給大廈的管理員、警衛、辦

公室警衛、子女學校老師及我信任的親戚或朋友。  

21.我知道我的施虐者上班的地點是：全國加油站○○站上、下班的時間是：○○-○○時常

常出入的地點是：○○、○○地區，我有一張他的近照。 

22.當施虐者違反保護令時(如電話騷擾、跟蹤、未遠離我的住居所、繼續侵害我時…)，我應

該立即打 110 報警。 

     〇〇〇警察局 關心您．保護您  


